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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王云：本院受理原告夏吾知旦诉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青2321
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290号 刘新文(住江西省万年
县 苏 桥 乡 坂 头 村 1 4 3 号 ，身 份 证 号 码 ：
362331197609013319)：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与被告刘
新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
提示。原告诉称要求：1、判令被告刘新文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3200元，并支付以3200元为基数，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9月30日
下午14：1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0审判庭(诉讼服
务中心二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204号 兰喜珍(住广西省资源
县车田苗族乡白洞村九组002号，身份证号码：
452329197510021941)：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兰喜珍
保险人代为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
示。原告诉称要求：1、判令被告兰喜珍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4000元，并支付以4000元为基数，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全部清除之日止;2、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9月30日下
午14：3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0审判庭(诉讼服务
中心二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272号 孟庆伍(住贵州省织金
县化起镇和平村罗一都组，公民身份号码：
522425199610119716)：本院受理原告杜松山与被告
孟庆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
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孟庆伍
归还原告借款13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9月27日9点
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审判庭诉讼服务中
心二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185号 邹帮旺、周华山：本
院受理原告鲁贵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作出(2021)黔2322民初185号民事
判决书，因无法联系到你方到法院领取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2民初18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速裁组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辽0882执483号 刘畅：本院执行的陈
素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未履行义
务，查明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882执483号评估拍卖裁定书。自
发布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视为送达。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90号 冯荣余(住河北省邢
台市广宗县广宗镇大王吾村1队365号，公民身
份号码： 132233197807093297) ：本院受理原告
毛鸿与被告冯荣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19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一、由被告冯荣余支付原告
毛鸿货款人民币9022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2020年9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
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
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毛鸿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90元，
由被告冯荣余负担1028元，由原告毛鸿负担62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苏1323民初5106号 韩晟：本院受理原告宋
海梅与被告江苏腾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
人韩晟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1323民初5106号
民事判决书、(2020)苏1323民初5106号之一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韩晟：本院受理原告陈士春与被告江苏腾宇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泗阳县粮食购销总
公司、第三人韩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上诉
人江苏腾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就(2020)苏
1323民初546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王集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0)苏1323民初5467号 韩晟：本院受理原
告陈士春与被告江苏腾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人泗阳县粮食购销总公司、第三人韩晟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1323民初5467号民事判
决书、(2020)苏1323民初5467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韩晟：本院受理原告宋海梅与被告江苏腾宇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韩晟建设工程分包合
同纠纷一案，上诉人江苏腾宇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就(2020)苏1323民初510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来本院王集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青2222民初257号 冯伟：本院受理原告马
宏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2021)皖1282民初2905号 郭继胜：本院受理
原告李团结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本公告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20日，并定于2021年9月14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10：00在界首市人民法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余堂勇：本院受理原告邹启强、申顺齐、申真
明、申友强诉被告余堂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四原告诉求1、判令余堂勇向四原告支付劳
务费共计108750元；2、本案诉讼费由余堂勇
承担。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等材料。经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高小萍：本院受理原告何德贵与你抚养费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郑集法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3194号 唐爱军：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
分公司诉唐爱军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
唐爱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分公
司代为偿还的借款本息人民币88872.42元、
保险费人民币6039.48元，合计人民币94911.9
元；2、被告唐爱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
市分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的
计算方式为：以88872.42元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
从2020年1月25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止。若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代
为偿还的借款本息，则利息计算至代为偿还的
借款本息付清之日止)；3、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市分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75元，由被告唐爱军
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3582号 陈晓松、昌都市卡
若区吉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宋静诉被告陈晓松、昌都市卡若区吉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届
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桂0332民初406号 石代发：本院受理
赖文景诉你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广西法院阳光司法网
启用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内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莲花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赣0502民初3528号 敖睿华：本院受理
原告彭小平诉被告敖睿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赣0502民初35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1)冀0408民初334号 李肖肖、王刚：本院
受理原告宁俊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纪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08
民初3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畅：原告熊雪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2021)
川0502民初866号，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郭跃军：原告潘成健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0322民
初2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蚌埠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北京万客联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
滦平县三丰生物有限公司归还借款剩余部
分本金99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2月
26日起至2016年2月25日月利息按11.480000‰
计算)、逾期罚息(从2016年2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
日月利息按原定利率150%计算)，被告张海生、
郎跃华、北京万客联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
后次日11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09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李立军、张国利：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滦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吴学良归还
借款本金89897.99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1
月 2 4 日 起 至 2 0 1 9 年 1 月 2 3 日 年 利 率 按
10.621000%计算)、逾期罚息(从2019年1月24日
起至还款之日利息按原定利率150%计算)，被告
周小东、刘晓芳、吴雪、李立军、张国利承担连
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
后次日11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09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魏志鲲、赵宝全：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滦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魏志鲲归
还借款本金299403.9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
年2月1 4日起至20 1 9 年2月13日月利率按
8.600833‰计算)、逾期罚息(从2019年2月14日
起至贷款还清之日利息按原定利率150%计
算)，被告梁占理、白云江、赵宝全承担连带给付
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
后次日10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09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光亚民、李海洋：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滦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曹平归还借
款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12
月9日起至2017年12月8日月利息按8.627500
‰)、逾期罚息(从2017年12月9日起至还款之
日月利息按原定利率150%计算)，被告李海
洋、光亚民、王震、李淑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期
满后次日10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609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吴连俊：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吴连俊归还借款
本金19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1月16
日起至2019年1月15日按月利率9.684167‰)、
逾期罚息(从2019年1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给付
日按原定利率150%计算)，被告崔晓军承担连带
给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
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期
满后次日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609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董大伟、汤金龙：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滦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董大伟归还借
款本金5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4月3
日起至2019年4月2日年利率10.321000%计算)、逾
期罚息(从2019年4月3日起至贷款还清之日利息
按原定利率150%计算)，被告汤金龙承担连带给
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期满
后次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09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光亚民、朱兴华：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滦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光亚民归还
借款本金28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2
月28日起至2019年2月27日按月利率9.684167
‰)、逾期罚息(从2019年2月28日起至还款之日月
利息按原定利率150%计算)，被告朱兴华承担连
带给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
开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
辩期满后次日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609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杨晓利：本院受理原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河北滦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
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张利军归还借款本金
1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2月27日起至
2016年2月26日按月利率11.480000‰)、逾期罚息
(从2016年2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给付日按原定
利率150%计算)，被告杨晓利、张富志承担连带
给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
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及答辩满
后次日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09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
江阴市和旺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
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6月7日依
法作出(2021)浙0291民催3号之一号民事判
决，宣告该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
请人有权箱包支付人请求支付。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魏明胜、李冰冰：民权德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与河南小乔种植有限公司、民权龙邑
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桑树茂、张俊霞、潘新潮、
王振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21)豫1421民初156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梁小菊：本院受理四川南部农村商业银行与赵
天寿、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次日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梁小菊：本院受理四川南部农村商业银行与赵
天寿、你、梁钰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卢正军、王海霞：原告刘升义诉你们及青岛市
即墨区北安街道卢家庄村村民委员会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起诉状、变更被告申请书等。自公
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华山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成都武侯向蜜鸟寿康中医诊所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四川良德固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
1303民初1598号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传票、起诉
状副本、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定于2021年9月6日9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何小虎：本院受理南充筑誉建材有限公司诉南
充东方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四川华科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与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川1303民初2671号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传票、起诉状副本、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
2021年9月6日9时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高玉玲、陈文顺：我会受理申请人阜阳市金源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高玉玲、陈文
顺的追偿权纠纷一案(2021阜仲字第66号)，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选定书、授权委托
书、仲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书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答辩期满后第15日下午15时在
本会所在地开庭审理(遇法定假日顺延)。

阜阳仲裁委员会
海南海榆丰渔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徐绍
波等6人诉你公司劳动争议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三劳人仲裁字

〔2021〕第230-235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三
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10楼)，
逾期视为送达。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
你公司如不服本仲裁裁决，可自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起诉，仲裁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一
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